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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被
判襲警罪成，案件押後至4月24日判刑，裁判官
明言判處監禁仍是選項。一位政壇老友對自明
話：「去年修例風波以來，反對派化身泛暴派，
在連場暴亂中煽風點火，扮演極不光彩的角色。
區諾軒之流政棍，仗着立法會議員身份，肆意阻
礙警方執法，不僅充當暴徒保護傘，更一再搞小
動作向警方施襲。法院今次判決，是對泛暴政棍
當頭棒喝，表明議員身份不是『免死金牌』，彰
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出得嚟行、遲早要還，區

諾軒、陳淑莊之流知未？」
話說去年7月7日，時任立法會議員的區諾軒帶

領一班暴徒在旺角挑釁警方，區諾軒用大聲公推
撞警員關志豪的長盾，又用大聲公令到警察公共
關係科警司高振邦耳朵痛楚。裁判官梁嘉琪裁定
區兩項襲警罪罪成。

老友說：「修例風波中，泛暴派政棍自恃有議
員身份的『金鐘罩』，以為議員『大晒』，充當
暴徒頭目。區諾軒、林卓廷、朱凱廸等人多次衝
上前線為暴徒開路，什麼『721』、『831』，這
些政客煽風點火、暴力衝擊的惡行多不勝數。裁
判官指出，當時高振邦已多次要求區諾軒停止叫
喊，但區仍然繼續嘈，明顯是帶有惡意對警員造
成傷害；區又罵關志豪是『毅進仔』，用大聲公
打其長盾3次。這些粗暴的言行，足以證明區諾軒
無法無天，被判有罪是罪有應得，還受傷害的警
員一個公道。」

老友認為：「修例風波鼓吹煽動暴力，特別

是一班煽暴派政客帶頭作惡，令到暴徒襲警不
顧後果，變本加厲，由開始時的竹枝、磚頭，
演變為後來出動汽油彈、腐蝕性液彈，有警員
甚至被割頸，這些暴行、惡果正是泛暴派政客
為暴力撐腰造成的。今次區諾軒被判有罪的最
大意義，是彰顯法治的威嚴。俗話說，天子犯
法，與庶民同罪。立法會議員不是大晒，敢以
身試法，就要為暴力違法『埋單』。這也顯示
本港司法的公平獨立。相信區諾軒被判罪成，
對社會有警醒作用，讓其他年輕人不敢再輕易
挑戰法治。」

法治是本港繁榮穩定的保障和根基，煽暴派肆
意破壞法治，企圖累社會「攬炒」，要市民付上
沉重代價。老友認為，香港要由亂入治，必須讓
泛暴派政客清還違法之賬。他說：「泛暴派政客
鼓吹『違法達義』、『以武抗暴』歪理，散播
『只有暴政，沒有暴力』，誤導年輕人走入歧
途。警方嚴正執法、法院從嚴懲處，是撥亂反正

之始，讓市民看清泛暴派政客的歪理害人害己，
自然會分清是非黑白。」

日前，防疫「限聚令」剛實施，泛暴派政棍陳
淑莊就率眾40人在酒吧群聚，公然違法，引起社
會譁然。她就拿立法會議員的身份做擋箭牌，話
議員開會可獲豁免。特首林鄭月娥和政府先後聲
明，直指議員也要遵守「限聚令」，並無豁免的
特權。

老友指出：「陳淑莊公然違法，罪不可恕。警
方已對違反『限聚令』的市民發出第一張告票，
自然不能放過陳淑莊。否則『大細超』，如何能
服眾？無論襲警還
是違『限聚令』，
執法都必須一視同
仁，讓違法者付出
必要的法律代價，
才能規範大眾都守
法。」

議員身份不是「免死金牌」區諾軒陳淑莊知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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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8日西九騷亂蔓延到旺角，時任

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警方防線前涉嫌用「大

聲公」（揚聲器）近距離喊話，使得警察公

共關係科警司高振邦右耳聽力受損，以及用

「大聲公」擊打一名警員的長盾，區諾軒事

後被控兩項襲警罪。經審訊後，九龍城裁判

法院裁判官梁嘉琪昨天作出裁決指，即使無

直接身體接觸，但令對方憂慮受襲亦可構成

襲擊罪。梁官認為控方4名證人證供清晰，

沒有迴避問題及矛盾，是誠實可靠的證人，

因而裁定區諾軒兩項襲警罪均罪成，但暫准

他續以原有條件保釋至本月24日，待索取

社會服務令適切性報告後判刑。

泛暴涉違法事件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去年修例風波中，涉嫌違

法的豈止區諾軒一人。翻查資料，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
亦曾以揚聲器「喝止」警方截查黑衣青年，終被警方以阻差
辦公拘捕，其他泛暴派立法會議員和區議員等，亦曾因非法
集結、阻差辦工，甚至與暴徒串謀刑事毀壞等被捕，相關裁決
相信亦陸續有來。

3月25日 民主黨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涉違反高等
法院去年頒佈的臨時禁制令，在社交網站轉
載警員的姓名、相片及編號等私人資料，被
警方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罪拘捕

3月21日 民主黨元朗區議會主席黃偉賢參與所謂「721
事件」的非法集會，並被警方以「阻礙警務
人員執行職務」罪拘捕；工黨屯門區議員林
健翔亦因在集會中不斷叫囂，被警方以「在
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

2月29日 葵青區議員郭子健因參與所謂「831半周
年」的非法集會，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
拘捕

2月28日 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人及民主黨前主席楊
森涉參與去年8月31日的非法遊行，被控
「非法集結」

2月8日 西貢區議會主席、「新民主同盟」鍾錦麟，
西貢區議員馮君安、陳緯烈、蔡明禧及王卓
雅因在非法集會中，多次阻止警方驅散示威
者，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拘捕

1月21日 元朗區議員伍健偉在所謂「721事件」半周
年的非法集會中，多次阻止警方驅散示威
者，被警方以「阻礙警員執行職務」罪拘捕

1月1日 民陣舉行的元旦遊行，因發生暴動被腰斬，
深水埗區議員冼錦豪無理會警方勸告離開現
場，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拘捕

9月15日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因以揚聲器喝止警
員截查黑衣青年，被警方以「阻礙警員執行
職務」拘捕

9月1日 沙田區議員李世鴻在大圍為暴徒護航並指罵
警員，被警方拘捕；候任中西區區議員葉錦
龍被控襲警及刑事毀壞

8月31日 東區區議員徐子見因在港鐵柴灣站長期逗
留，並聲稱「協助市民坐車離開」，而被警
方以「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拘捕

8月11日 候任東區區議員仇栩欣因參與在北角發生的
反修例示威活動，被控一項襲警罪

8月7日 沙田區議員黃學禮因聲援涉藏有攻擊性武器的
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被警方以涉「阻礙警
務人員執行職務」及「非法集結」罪拘捕

8月4日 民主黨觀塘區議會副主席莫建成因參與圍堵
觀塘警署的違法行動被捕

7月27日 候任屯門區議員巫堃泰因發動違法的「元朗
遊行」，被警方以「非法集結」罪拘捕

7月14日 沙田區議員許銳宇於沙田新城市廣場，在防
暴警察驅散暴徒過程中，身穿反光衣「扮記
者」為暴徒護航，被警方以「阻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罪拘捕

7月7日 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在參與「九龍區大遊行」
後，以「大聲公」敲打警盾及辱警，被控兩項
襲警罪；同場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譚文豪則被
指干犯「阻礙警務人員執行職務」罪

7月1日 「熱血公民」立法會議員鄭松泰在7月1日暴
徒衝擊立法會事件中，被指引領暴徒衝入立
法會大樓破壞，涉嫌「串謀刑事毀壞」罪

區諾軒「音波功」襲警罪成
官：控方4證人誠實可靠 被告令對方憂慮受襲亦屬犯罪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泛
暴派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昨日被裁定
兩項襲警罪罪成，多名立法會議員昨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強調，公眾
對議員的道德操守及要求，較一般市
民為高，作為議員須謹言慎行，並非
「大晒」可以阻撓執法、滋擾，甚至
襲擊警務人員。他們又指，除區諾軒
之外，其他阻撓執法的泛暴派立法會
議員及區議員，特區政府也須採取法
律行動，方能止暴制亂。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

任何人不論自己什麼身份，也須守
法，認同是次裁決正確。他強調，
無論立法會議員或區議員都沒有任
何特權，今次區諾軒的判罪正好說
明，議員並非可以橫行霸道。
何俊賢並說，過去數個月，泛暴

派議員每次暴亂均走到最前線，並
濫用議員之名阻礙警方執法，甚至
刻意削弱警方權威。
他指出，在黑暴期間，除了區諾

軒之外，還有很多泛暴派借「議
員」之名，不斷阻撓警方執法，特

區政府須依法採取行動，向社會帶
來正確信息，否則難以止暴制亂。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指出，

區諾軒的行為已經傷害了警務人員
的身體，今次法官判罪合理，而日
後的判刑須具阻嚇性。過去一段時
間，泛暴陣營除了區諾軒之外，還
有很多泛暴議員成為暴亂現場的常
客，每次都高舉議員之名，走在最
前線，聲稱要與指揮官見面，實為
拖時間讓黑暴分子有變陣空間，影
響執法，事情相當嚴重，特區政府

須正視並採取適當跟進行動，從源
頭開始做功夫，才能止暴制亂。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表示，區諾軒

案只屬其中一宗，過去一段時間，
某些別有用心之徒，利用議員身
份，在黑暴運動中走在最前線，阻
礙警方執法工作，助長黑暴氣焰。
他認為，今次區諾軒被判罪成合

理，亦證明作為議員亦須為自己行為
負起所有後果和刑責。他強調，為彰
顯法治，特區政府也須採取適當跟進
及行動，真正達到止暴制亂之效。

現年32歲的被告區諾軒涉兩項
襲警罪，控罪指他當日午夜約

零時30分，在油麻地彌敦道與登打
士街及咸美頓街交界襲擊警員關志
豪，另相若時間在彌敦道與咸美頓
街交界襲擊警察公共關係科傳媒關
係組警司高振邦。
就警司高振邦受襲，法官梁嘉琪
指呈堂片段顯示警司高振邦多次警
告區諾軒勿用「大聲公」在其耳邊
喊話，並用手撥開，明顯表達不願
聽到「大聲公」的聲浪。但被告區
諾軒仍然繼續，更反問「點解唔嘈
得？」可見被告是有惡意，不可能
真誠相信其行為是獲允許。

聲響可致警司聽力受損
梁官又留意到「大聲公」的類
型、體積、聲浪威力會令人感到刺
耳。且片段中顯示，涉事「大聲
公」聲響刺耳，長時間近距離朝耳
邊喊話確會造成不適，相信高振邦
的供詞沒有誇大失實。她指「大聲
公」當時距高的耳朵約為27吋，屬
於近距離，區持續叫喊會使對方不
適，因而判定是區諾軒用「大聲
公」導致高警司耳朵受損。
就襲擊警員關志豪的控罪，梁官

指被告區諾軒的行為有否令到關感
到「驚」及憂慮的表現，會是構成
控罪的元素。雖然關警員作供時未
提到自己「驚」，但表示因區諾軒
用揚聲器敲打盾牌而令自己被嚇到
「呆咗」，沒料到議員會作此舉，
擔心對方會提升武力，故抓緊盾牌
以防跌倒。梁官認為，此舉充分反
映關警員驚怕受武力侵犯，而他正
面目睹區諾軒以「大聲公」用力擊
向透明長盾，有此反應實屬合理。
根據呈堂片段，區諾軒所用力度、
次數、神態語氣等等，均證明關警
員當時用力抓緊盾牌是憂慮受襲。

官指「毅進仔」稱呼有針對性
至於被告區諾軒所用武力是否合

法，辯方曾辯稱他只是想吸引注
意，與警方交涉，停止推進；用揚
聲器敲盾與一般拍拍他人身體以吸
引注意，在性質上並無分別。梁官
分析指此說不合理，因如要停止推
進，應該找指揮官。區諾軒明知關
警員要聽從上級，不可能做到其要
求，又以「毅進仔」稱呼關並擊
盾，帶有針對性，非一般情況下可
接納的舉動。
區諾軒被裁定罪成後，辯方開始

求情，承認被告當時用語不恰當，
現已感到抱歉；又稱本案非一般襲
警案，雙方沒有身體接觸，被告亦
無傷害警員意圖，在同類案件中屬
較輕微，望法庭考慮處以非監禁式

刑罰，以讓區諾軒可往日本進修云
云。區諾軒散庭離開時則表示，現
階段仍未決定是否上訴。

建制：議員無特權 犯法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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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諾軒用「大
聲公」近距離喊
話，令警員聽力
受損。 資料圖片

▲▲區諾軒在旺區諾軒在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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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諾軒被區諾軒被
判兩項襲警判兩項襲警
罪成罪成，，本月本月
2424日判刑日判刑。。


